東海大學

（單位、職稱）移交清冊

東海大學

（單位、職稱）移交清冊目錄–主管人員
卸任（單位、職稱、姓名）茲將自中華民國　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起至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交卸日任內經管事項，分別造具下列各項清冊，移交新任（職稱、姓名）接收。計有：

	清冊名稱
	頁數
	備註

	一、所屬人員之業務職掌
	
	

	二、業務檔案資料
	
	

	三、單位業務相關重要法令章則
	
	

	四、主辦或出席之會議
	
	

	五、行事曆（學年度應辦業務項目依時間序詳列）
	
	

	六、承辦尚未完成案件
	
	

	七、公有財物移交清冊
	
	

	八、印章戳記移交清冊
	
	

	九、其他應交代事項
	
	


移交人（卸任）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簽章）

交接人（新任）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簽章）

監交人（主管）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簽章）

中華民國　　年　月　日

一、東海大學（單位）所屬人員之業務職掌清冊
	姓名
	職稱
	業務
	備註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
· 本表得自行新增使用。
二、東海大學（單位）業務檔案資料
	業務
	檔名
	路徑/存放位置
	備註

	
	
	
	□紙本 □電子

	
	
	
	□紙本 □電子

	
	
	
	□紙本 □電子

	
	
	
	□紙本 □電子

	
	
	
	□紙本 □電子

	
	
	
	□紙本 □電子

	
	
	
	□紙本 □電子

	
	
	
	□紙本 □電子

	
	
	
	□紙本 □電子

	
	
	
	□紙本 □電子

	
	
	
	□紙本 □電子


· 本表得自行新增使用。
三、東海大學（單位）業務相關重要法令章則
	業務
	法令章則
	路徑/存放位置
	備註

	
	
	
	□紙本 □電子 □法規系統

	
	
	
	□紙本 □電子 □法規系統

	
	
	
	□紙本 □電子 □法規系統

	
	
	
	□紙本 □電子 □法規系統

	
	
	
	□紙本 □電子 □法規系統

	
	
	
	□紙本 □電子 □法規系統

	
	
	
	□紙本 □電子 □法規系統

	
	
	
	□紙本 □電子 □法規系統

	
	
	
	□紙本 □電子 □法規系統

	
	
	
	□紙本 □電子 □法規系統

	
	
	
	□紙本 □電子 □法規系統


· 本表得自行新增使用。
四、東海大學（單位）主辦或出席之會議
	會議名稱
	依據辦法
	頻率/週期
	主持人(主席)/委員

	
	
	
	□主持人(主席) □委員

	
	
	
	□主持人(主席) □委員

	
	
	
	□主持人(主席) □委員

	
	
	
	□主持人(主席) □委員

	
	
	
	□主持人(主席) □委員

	
	
	
	□主持人(主席) □委員

	
	
	
	□主持人(主席) □委員

	
	
	
	□主持人(主席) □委員

	
	
	
	□主持人(主席) □委員

	
	
	
	□主持人(主席) □委員

	
	
	
	□主持人(主席) □委員


· 本表得自行新增使用。
五、東海大學（單位）工作行事曆（學年度應辦業務項目依時間序詳列）
	頻率
	工作項目
	對應之標準作業指導書/工作說明
	備註

	每日
	
	
	

	每週
	
	
	

	每月
	
	
	

	一月
	
	
	

	二月
	
	
	

	三月
	
	
	

	四月
	
	
	

	五月
	
	
	


· 本表得自行新增使用。（續下表）
五、東海大學（單位）工作行事曆（學年度應辦業務項目依時間序詳列）
	頻率
	法令章則
	路徑/存放位置
	備註

	六月
	
	
	

	七月
	
	
	

	八月
	
	
	

	九月
	
	
	

	十月
	
	
	

	十一月
	
	
	

	十二月
	
	
	


· 本表得自行新增使用。

六、東海大學（單位）承辦尚未完成案件（未辦或未了案件）
	項次
	案情摘要
	說明
	備註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
· 本表得自行新增使用。
六、東海大學（單位）公有財物移交清冊
	財產編號
	財產名稱
	數量
	備註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
· 本表填列範圍以卸任者需附帶辦理財產移轉給予新任者之財產為限。
· 本表亦可以單位財產管理清單替代。
七、東海大學（單位）印章戳記移交清冊
	章戳名稱
	質料
	數量       
	印模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
· 本表得自行新增使用。
東海大學交代清結證明書

查卸任（單位、職稱、姓名）自中華民國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到任之日起，至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前日止，任內經管事項，業經分別列冊移交（單位、職稱、姓名）會同監交人（單位、職稱、姓名），照列逐項盤查清楚，接收無訛，特此證明。
移交人（卸任）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簽章）

接交人（新任）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簽章）

監交人（主管）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簽章）

中華民國　　年　月　日
